《学习进行时——新修改的代表法》第一期：
《代表法》的“前世今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是从1989年开始着手起草的。

1990年4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要求抓紧代表法起草工作。

1991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报送的代表法草案。代表法草案经过九易其稿，先后于1991年12 月、1992年2月提请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根据全国人大代表的审议意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3月30日召开会议，又对代表法草案进行了审议并提出修改意见，提请大会主席团审议。

 1992年4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以全票通过了法律委员会的审议结果的报告和代表法草案，决定将代表法草案提交大会审议。

 1992年4月3日大会通过了代表法，并于当日由国家主席令第五十六号予以公布实施。

代表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历经四次修正。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25年3月11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2025年3月12日，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正式施行。

《学习进行时——新修改的代表法》第二期：
人大代表是怎样产生的？《代表法》这样规定
按照宪法和选举法规定，各级人大代表都由选举产生。我国的选举，实行普遍性和平等性原则。凡年满十八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应当看到，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泛地、无差别地赋予广大人民群众，体现着我国国家权力广泛的群众基础。

我国五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分别采取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办法。其中：县级(包括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和乡级(包括乡、民族乡和镇)两级人大代表，采取直接选举的办法产生。具体做法是将县和乡两级行政区域划分为若干选区，由选区的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这种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代表的方式，通俗地称为“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省级(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人大代表采用间接选举的办法产生。具体办法是由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开会选举上级人大代表。这种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级人大代表的方式，通俗地称为“间接选举”。
《学习进行时——新修改的代表法》第四期：
人大代表可以做什么？人大代表必须做什么？《代表法》这样规定

为了增强代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代表法》专门对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作了明确的规定。

代表享有下列权利：

（一）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

（二）依法联名提出议案、质询案、罢免案等；

（三）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四）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选举；

（五）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表决；

（六）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一组织的履职活动；

（七）获得依法履职所需的信息资料和各项保障；

（八）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根据宪法和代表法的规定，人大代表享有执行职务相适应的权利，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

代表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二）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认真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参加选举和表决，遵守会议纪律，做好会议期间的各项工作；

（三）带头宣传贯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精神；

（四）积极参加统一组织的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履职活动；

（五）加强履职学习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履职能力；

（六）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

（七）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廉洁自律，公道正派，勤勉尽责；

（八）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人大代表权利的行使，都要遵循法定的程序，而人大代表义务的履行是属于各个代表的。实践中，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也有交叉，体现了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责任的一致性。代表需要处理好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关系，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

